
112學年度招生簡章及學習
準備建議方向填報說明會

報告人：教務處企劃組楊富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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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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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程

教育部預計111.10.13前提供112學年度各管道核定名額

調查項目 日程

112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簡章填報 111.9.15(四)~9.23(五)

112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簡章一校 111.9.28(三)~10.5(三)

112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簡章二校 111.10.11(二)~10.17(一)中午前

112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111.9.15(四)~9.23(五)

112分發入學簡章填報 111.9.13(二)~9.27(二)

112分發入學簡章一、二校 預計111.10月中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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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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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6



各管道辦理期程

7

111.11 111.12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特殊選才考試：
11.25-26

繁星推薦放
榜：3.21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
篩選公告：3.30

申請入學甄試：
5.18-5.27

• 申請入學本校
甄試放榜：6.2

• 志願序登記：
6.8-9

• 分發結果公告：
6.14

學測：1.13-15
分科測驗：

7.12-13

• 分發入學登記
志願序：8.1-4

• 分發入學放榜：
8.15



112各項入學考試日程
考試項目 日期

第1次高中英聽 111.10.22

第2次高中英聽 111.12.10

學測 112.1.13~15

分科測驗 112.7.12~13

術科考試-音樂組 112.2.1~4

術科考試-美術組 112.2.5~6

術科考試-體育組 11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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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入學考試與招生管道關係

招生管道
考試項目

學測(X) 分科測驗(Y) 術科考試

繁星推薦 採計 採計

申請入學 採計 採計

分發入學 採計 採計 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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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分科測驗考科採計
1. 學測科目：國文(國綜+國寫)、英文、數學A、數學B、自然、社會共

6科，考生自由選考，單科15級分。

2. 分科測驗：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共7科，考生自由選考，單科60級分。

3.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得採計學測
科目數至多4科。

4. 學測之「數學」依難易度分為「數學A(高數學需求)」、「數學B(低
數學需求)」，各學系於填列簡章時應依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簡稱招聯會)」公告各系參採結果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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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測各檢定通過人數
(依大考中心提供數據整理)

科目 各科報考人數 百分比
頂標人數
(前12%)

累計百分
比

前標人數
(前25%)

累計百分
比

均標人數
(前50%)

累計百分
比

後標人數
(前75%)

累計百分
比

底標人數
(前88%)

累計百分
比

國文 113,826 97.75% 20,978 18.43% 37,285 32.76% 74,758 65.68% 89,142 78.32% 105,241 92.47%

英文 113,756 97.69% 19,567 17.20% 29,183 25.65% 64,727 56.90% 91,596 80.52% 101,534 89.26%

數學A 79,834 68.56% 11,798 14.78% 24,957 31.26% 43,246 54.17% 65,339 81.84% 73,402 91.94%

數學B 90,556 77.77% 13,217 14.60% 27,894 30.80% 45,605 50.36% 75,378 83.24% 83,264 91.95%

社會 89,260 76.65% 21,958 24.60% 38,850 43.52% 53,106 59.49% 72,355 81.05% 82,468 92.38%

自然 69,773 59.92% 8,775 12.58% 23,882 34.24% 37,918 54.36% 54,721 78.44% 63,674 91.27%

111同時報考數學A、B考生共59,016人。 11



112申請入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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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申請入學作業流程

考生報名

至多6個校

系

第一階段

篩選

第二階段

甄試

公告甄試

正備取名

單

考生選填

分發志願

順序

統一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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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作業期程
日程 工作

112.3.30 甄選會公告第一階段篩選通過名單

112.4.11 寄發甄試報名通知單

112.4.11-5.7 第二階段甄試報名

112.5.4-5.7 考生至甄選會上傳書審資料

112.5.16 企劃組至甄選會領取書審資料、暨大書審系統匯入書審資料

112.5.17 開放暨大書審系統

112.5.18-5.27 各系辦理第二階段甄試

112.5.29上午10點前 繳回第二階段甄試成績

112.5.30下午2點 招生委員會議決定錄取名單，地點B401會議室

112.6.2
公告錄取名單及寄發甄選總成績通知單(依據111大學招生檢討會決議，
各大學共識統一5.30後才可放榜)

112.6.5 考生成績複查申請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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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完整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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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採計學測科目

 遵守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最多採計4科學測科目。

 採計科目意思指檢定、篩選、採計中所採用的科目，如文資系簡章中採計了
國文、英文、數學B、社會共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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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申請入學-學測數學科採計必
須與招聯會公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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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112申請入學
教育學系 數學B
諮商與輔導學系 數學B

特殊教育學系 數學B

幼兒教育學系 數學B

體育學系 數學B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數學B

國語文學系 不參採
英語學系 數學B

應用數學系 數學A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數學A

學系 112申請入學
材料科學系 數學A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A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A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數學A

生物科技學系 不參採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數學A

音樂學系 不參採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不參採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不參採
行政管理學系 數學B

經營與管理學系 數學B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檢定

1. 於報考教育學系前，考生應先確認學
測檢定國文、英文2科都達到「均標」
後才可以報考。

2. 學系設定檢定門檻可參閱本簡報第10
頁「111學測檢定通過人數」。

3. 第一階段篩選統一由「大學甄選入學
委員會」辦理。

4. 第一階段篩選用意為先將考生學力均
質化，過濾學力未達標準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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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1. 教育學系招生人數為34名。
2. 預計甄試人數為85名，為34(招生名

額)x2.5(最低篩選倍率)=85。
3. 篩選過程：由篩選倍率「高」的科目篩

選至篩選倍率「低」的科目。

136名考生中挑出「國文+英文」最佳的

85名(34x2.5=85)進入第二階段甄試

170名考生中挑出「國文」最佳的136名
(34x4=136)

300名考生中挑出「英文」最佳的170名
(34x5=170)

300名考生國文、英文檢定均達「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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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篩選倍率設定

倍數1~30為範圍，0.5為級距，由篩選倍率高者篩選至篩選倍率低者。

一般校系：最低篩選倍率不超過3倍，若超過3倍則預計甄試人數不得
超過50名。

術科校系：學測及術科篩選最低倍率不得超過15倍。

多個學測單科目設定相同篩選倍率，代表將多個單科目級分加總篩選。

不可將學測「單科目」與自訂「學測科目組合」設為相同倍率。

藝術類科系可私下向甄選會提升最低篩選倍率，請於二校作業完畢後，
另行通知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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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一階段超篩(無功能)

當學系篩選到2.5倍率之科目後，倘若預計甄試人數仍超過85名，則會啟動「同級分
(分數)超額篩選方式」之欄位，本例中僅設定「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與2.5

倍率篩選科目(國英)相同，等於失去超額篩選功能，建請善用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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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一階段超篩(合理)

當學系篩選到3倍率之科目後，倘預計甄試人數仍超過60名，則會啟動「同級分(分
數)超額篩選方式」之欄位，本例中針對同級分者依序比較「一、國、英、數B、社會
級分和」、「二、國文級分」、「三、英文級分」、「四、社會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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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甄選總成績採計比例
學測(X)

第二階段甄試項目(P)=高中學習歷程檔案(P1)+面試(P2)

規則：

1. X≦50%

2. P1≧P2或 (P2-P1)≦10%

3. 一般校系：教育部規定P1 ≧20%，但本校一率設定P1 ≧30%

4. 美術校系：P1 ≧10%

5. 音樂校系：111、112暫可不規範學習歷程佔分比，但自113起需配合比照美術校系

 招生策略上，通常可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學力已達學系最低標準，建議學測(X)
採計總成績比例降低，以書審+面試成績作為決定錄取關鍵，提升選才自主性，
避免最終甄試結果仍被學測成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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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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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本例，考生第二階段審查資料和口試成績均達檢定標準70分，否則不予錄取。
2. 以考生學測國文14級分、英文13級分、審查資料91.27分、口試86.64分，計算總成績公式如下：

3. 當考生總成績相同時，將啟動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因教育部規定不得同分增額錄取，
所以請各系必須訂足4項，倘若有同分無法比序時需請學系重新審閱審查資料或口試成績。

14 ∗ 2 + 13 ∗ 1.5

15 ∗ 2 + 15 ∗ 1.5
∗ 40 + 91.27 ∗ 30%+ 86.64 ∗ 30% = 89.56

學測成績 書審成績 面試成績



申請入學-書審資料項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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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採項目 項目代碼與內容 學生繳交內容

修課紀錄 A.修課紀錄 高三完整修課紀錄，不受校系勾選重點領域限制。

課程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考生至多勾選3件代表成果送交學系審查，並由考生自行
認定該成果歸屬於那項審查資料項目。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1.考生將撰寫提供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2.考生至多勾選10件代表成果送交學系審查，並由考生自

行認定該成果歸屬於那項審查資料項目。
4.除F、N外，各系可於G~M中再挑選至多3項。
5.「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為強制採計。
6.只要有採計多元表現任一項目，會強制採計「N.多元表
現綜整心得」，考生自行上傳PDF檔，內容至多800字、
3張圖。

G.社團活動經驗

H.擔任幹部經驗

I.服務學習經驗

J.競賽表現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L.檢定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習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考生自行上傳PDF檔案供學系審查。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其他

R. (校系自訂10字內)
考生自行上傳PDF檔案供學系審查，必須是上述各項目無
法包含之內容。

S. (校系自訂10字內)

T. (校系自訂10字內)



申請入學-簡章之書審項目與學習
準備建議方向必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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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書審資料規劃注意

1. 招生簡章中書審項目請務必與招聯會公告之「學習準備建議方向」一致。

2. 書審項目除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不得更改，今年「可更改多元表現、學習歷程自述、其他」
等項目，但必須注意簡章和學習準備建議方向所填內容一致。

3. 教育部重申請勿要求考生額外填寫「基本資料表」，請勿要求額外提交班排、校排、類組排等名
次排名資料。

4. 暨大評分系統可以產出學期平均校排、群排(學術群≠類組)、班排百分比、單科班排百分比。

5.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P.就讀動機、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為考生
自行上傳PDF檔案，招生策略上，建議學系可自訂格式請考生下載填寫後上傳或是提供引導說明
等，並填寫於本校公告之「甄試準備注意事項」中，以有效聚焦選才需求。

6. 說明欄：請統一填寫「請參閱本校公告之「甄試準備注意事項」」，倘若貴系尚未確定相關內容，
保險起見寫本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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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甄試說明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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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說明欄位請配合填寫下列內容：
1. 一般學系：本系招生名額內優先錄取經濟不利生(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

殊境遇家庭子女)考生2名，需繳交相關資料，詳見本校【重要事項說明】。
2. 願景學系(數位、材料、綠能、生科、生態)：本系願景計畫外加名額僅限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資格者報考，詳見本校【重要事項說明】。
3. 面試+書審學系：指定項目成績有任一項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4. 僅書審學系：審查資料未繳交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5. 除上述內容外，請學系可再重點說明與甄試相關需額外提醒考生注意事項。



申請入學-備註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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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學系自由發揮，可善用介紹學系。

2. 請一律加上學系電話及網址等資訊。

3. 公費生科系請填寫相關分發資訊及相關條件規定。



申請入學-外加名額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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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優先錄取經濟不利生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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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諮輔系招生名額20名，招生名額內優先錄取經濟不利生2名，有4名經濟
不利生報考。



申請入學-其他事項

1. 招生名額內提供名額優先錄取(或加分優待)弱勢學生：一般校系請勾
「是」，願景校系請勾「否」。

2. 招生名額內提供部分名額逕予錄取：請勾「否」。

3. APCS組：檢定標準及篩選倍率請依8/25調查內容填報，考生可持
109-112年間(3年內)任一次APCS成績報考，APCS篩選倍率不得與其
他學測科目相同。

4. 有關公費生，依往例均於一校或二校時出現，請各系與師培中心保持
溝通暢通，倘若有任何風聲，請先提早規劃招生簡章，以利相關填報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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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儲蓄帳戶組(特教系)

1. 學測僅作為第一階段檢定科目用，不得作為篩選倍率科目。

2. 方案考生當學年度學測無數學分科施測，無法作為參採科目。

3. 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計算，不得採計學測成績，審查資料(P1)至少
60%，面試(P2)則佔40%。

4. 審查資料只能是體驗資歷(體驗學習報告及雙週誌)，請在書審資料的
其他欄位中填寫「體驗資歷(體驗學習報告及雙週誌) 」。

5. 請在審查資料說明欄位填寫：體驗資歷(體驗學習報告及雙週誌)佔甄
選總成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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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簡章日程設定

項目 日期

寄發(或公告)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112.4.11

繳交資料截止 112.5.7

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各系自訂(112.5.18-5.27)

榜示 112.6.2

總成績複查截止 1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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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習準備建議方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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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準備建議方向-不能更改

36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不能更改!!!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可以更改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

備註

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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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多元表現

38

參採項目 項目代碼與內容 調查說明 考生上傳說明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
成果

1. 多元表現必須與招生簡章一致。
2.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N.多元

表現綜整心得強制必選。
3. 可自G~M項目再挑選至多3項。
4.請111選才發現選擇過少之學系，請
務必本項目再審慎評估增加採計項
目。

5. 招生策略上，針對「N.多元表現綜
整心得」，後續學系在本校公告之
「甄試準備注意事項」中，可以自
訂格式請考生下載填寫後上傳或是
寫法引導說明，幫助考生將內容聚
焦為學系想要的審查重點。

1. 考生自歷年累積30件多元表現中，
自行勾選至多10件代表成果送交學
系審查，並由考生自行認定該成果
歸屬於那項審查資料項目。

2.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為考生自
行上傳之PDF檔案，內容至多800
字、3張圖，相關內容主要為考生
上傳書審時，就其所繳交之多元表
現項目進行綜整心得。

G.社團活動經驗
H.擔任幹部經驗
I.服務學習經驗
J.競賽表現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
作品
L.檢定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學習歷程自述

39

參採項目 項目代碼與內容 調查說明 考生上傳說明

學習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1. 挑選1~3項。
2. 招生策略上，針對所挑選之項目，後續學系在本

校公告之「甄試準備注意事項」中，可以自訂格
式請考生下載填寫後上傳或是寫法引導說明，幫
助考生將內容聚焦為學系想要的審查重點。

3.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類似自傳，讓學系知道考
生三年來學習過程、成長及對於未來的連結等。

4. P.就讀動機，考生清楚闡述申請學系之動機為何，
並展現符合學系該有之熱忱、知識、能力與態度。

5.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類似讀書計畫，未
來想要學習那些課程、活動、想過怎樣的生活等，
具體向學系證明自我擁有興趣、時間管理能力、
未來生涯方向等。

考生於上傳書審時，自行
撰寫並上傳PDF檔案供學
系審查。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
涯規劃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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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採項目 項目代碼與內容 調查說明 考生上傳說明

其他

R. (校系自訂10字內)
1. 學系訂定其他項目時，相關項目必須

是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
現、學習歷程自述所無法提供之資料。

2.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類似自傳，
所以請學系請勿再要求考生於本項目
中上傳自傳。

考生於上傳書審時，自行撰寫並上傳
PDF檔案供學系審查。

S. (校系自訂10字內)

T. (校系自訂10字內)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備註欄

 備註欄位主要針對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學
習歷程自述及其他等項目，建議高中在學生可準備方向進行
簡要引導說明。

 可善用部份文字介紹學系學習內容、選才相關說明、與高中
有關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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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繁星推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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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完整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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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採計學測科目

 遵守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最多採計4科學測科目。

 採計科目意思指檢定標準、分發比序項目中所採用的科目，如教育系簡章中
採計了國文、英文、自然、社會共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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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繁星推薦-學測數學科採計必
須與招聯會公告一致

45

學系 112繁星推薦
教育學系 數學B
諮商與輔導學系 數學B

特殊教育學系 數學B

幼兒教育學系 數學B

體育學系 數學B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數學B

國語文學系 不參採
英語學系 數學B

應用數學系 數學A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數學A

學系 112繁星推薦
材料科學系 數學A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A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A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數學A

生物科技學系 不參採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不參採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不參採
行政管理學系 數學B

經營與管理學系 數學B



繁星推薦-分發比序項目

分發比序項目須訂足7項。

繁星推薦參採高中科目範圍如下：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高一國語文、高二國語
文、高三上國語文

地球
科學

高一地球科學、高二地
球科學

音樂 高一音樂、高二音樂

英文
高一英語文、高二英語
文、高三上英語文

歷史 高一歷史、高二歷史 美術 高一美術、高二美術

數學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 地理 高一地理、高二地理 舞蹈 高一舞蹈、高二舞蹈

物理 高一物理、高二物理
公民與
社會

高一公民與社會、高二
公民與社會

體育 高一體育、高二體育

化學 高一化學、高二化學
生活
科技

高一生活科技、高二生
活科技

生物 高一生物、高二生物
資訊
科技

高一資訊科技、高二資
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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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在校成績

 「學業成績總平均」、 必修單科之「國文」及「英文」：計算

範圍共5個學期，範圍為高一、高二及高三上。

 必修單科學業成績採計科目，有「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2

科。→建議相關理工科系可評估參採!

 高二生所修習之數學A及數學B成績，將作為高二數學科目成績。

 自然科學領域跨科目之探究及實作成績，將依學校課程計畫之授

課科目分別對應後作為物理、化學、生物、地科之科目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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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依學群分類學系

48

學群 本校學系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
會科學、教育、管理、戲劇）

教育系、特教系、幼教系、諮輔系、國文系、
英語系、文資系、行管系、經管系、戲劇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
數位系、資工系、電機系、材料系、綠能系、
應數系

第三類學群（生命科學、農） 生科系、生態系

第七類學群（體育） 體育系



繁星推薦作業-分發比序
參加分發比序基本條件

1.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達前30％

2. 學測科目、術科項目需達簡章訂定之檢定標準

3. 校系要求（檢定、分發比序）之學測科目、術科項目不得為零分

4. 反之，校系沒有要求的科目為零分仍可參加分發比序

分發比序項目

1. 第一分發比序項目：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 第二～七項分發比序項目：依各系規定

分發得採二輪分發作業

1.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第七類學群分別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各以1名為限。

2. 第二輪分發：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各大學對同一推薦學校再錄取人數不受1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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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作業-高中先決定推薦順序

舉例，臺南一中針對本校每學群可各推薦2名學生，並依據第一～三學群、第
五學群、第七學群排定推薦至本校之學生優先順序

50

學群 可推薦名額 推薦順序

第一類學群 2

排1～6的順序第二類學群 2

第三類學群 2

第五類學群 2 排1～2的順序

第七類學群 2 排1～2的順序



第一輪分發

步驟一：首先針對臺南一中推薦順位一的「考生A」進行比序分發，假設考生
A最後錄取志願序二的「資工系」。

考生A

志願一：電機系

志願二：資工系

志願三：數位系

志願四：材料系

考生B

志願一：諮輔系

志願二：教育系

考生C

志願一：國文系

志願二：英語系

志願三：經管系

志願四：特教系

考生D

志願一：經管系

志願二：行管系

志願三：戲劇系

志願四：英語系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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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分發

步驟二：此時繁星推薦錄取規定：「各大學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
校學生以1名為限」，故臺南一中推薦順位2～4的考生B、C、D在第一輪不再
進行比序分發。

考生A

志願二：資工系
【錄取】

考生B

志願一：諮輔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志願二：教育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考生C

志願一：國文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志願二：英語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志願三：經管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志願四：特教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考生D

志願一：經管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志願二：行管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志願三：戲劇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志願四：英語系
【已錄取他校高順位考生】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52



第一輪分發

步驟三：經過第一輪分發後，考生B、C、D所填志願校系招生名額倘尚有缺額，
則針對有招生缺額之校系進行第二輪分發。

考生A

志願二：資工系
【錄取】

考生B

志願一：諮輔系
【已額滿】

志願二：教育系
【已額滿】

考生C

志願一：國文系
【已額滿】

志願二：英語系
【已額滿】

志願三：經管系
【未額滿】

志願四：特教系
【已額滿】

考生D

志願一：經管系
【未額滿】

志願二：行管系
【已額滿】

志願三：戲劇系
【已額滿】

志願四：英語系
【已額滿】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考生B落榜

考生C及D

進入第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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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分發
 步驟一：臺南一中進入第二輪分發的考生有C及D，假設臺南女中也有考生E進入第

二輪，同時也將經管系設為志願校系，則C、D、E進入經管系第二輪分發比序階段。

 假設此時經管系剩餘名額為1名，則由考生C、D、E三名考生依據簡章訂定之分發比
序項目進行分發比序。

考生C

志願一：國文系【已額滿】

志願二：英語系【已額滿】

志願三：經管系【未額滿】

志願四：特教系【已額滿】

考生D

志願一：經管系【未額滿】

志願二：行管系【已額滿】

志願三：戲劇系【已額滿】

志願四：英語系【已額滿】

臺南一中 臺南一中

考生E

志願一：資工系【已額滿】

志願二：經管系【未額滿】

志願三：材料系【已額滿】

臺南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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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分發
步驟二：考生C在比序後勝過D和E，經管系錄取考生C，D和E則前往下一個可
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分發比序。

考生C

志願一：國文系【已額滿】

志願二：英語系【已額滿】

志願三：經管系【錄取】

志願四：特教系【已額滿】

考生D

志願一：經管系【已額滿】

志願二：行管系【已額滿】

志願三：戲劇系【已額滿】

志願四：英語系【已額滿】

臺南一中 臺南一中

考生E

志願一：資工系【已額滿】

志願二：經管系【已額滿】

志願三：材料系【已額滿】

臺南女中

步驟三：將每個進入第二輪比序的考生所有可分發志願校系進行分發比序後，
即得出第二輪分發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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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欄位說明

56

 招生名額：繁星招生名額
 可填志願數：本校同屬第一類學

類之學系數

 備註欄位請善用宣傳招生資訊。
 請加上學系聯絡電話和網址。

 外加名額：原住民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數：本校同屬第一類學

類且有原住民外加名額之學系數



112分發入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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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作業流程

58

英聽及學測成績達檢定門檻

英聽檢定標準 學測檢定標準

英聽檢定採計3

年內考試成績最
高分者

學測檢定以15級
分採計，並依該
年度大考五標為
檢定標準

高於採計科目
組合最低登記

標準

分數以60級分採
計，未加權級分
和必須高於採計
科目組合最低登
記標準

依考生志願序
及加權後分數
進行比序分發

以60級分進行加
權採計

由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依各校系簡章執行分發入學作業



分發入學作業流程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於登記前(預計7月下旬)公告「採計科目組合及最低登記標準一覽

表」、各系組招生名額表。

 未加權之級分和必須高於採計科目組合最低登記標準，始得登記分發。

採計科目(或術科)有任一科「未報考」者，則不予分發。

採計科目(或術科)「有報考但缺考(視同0分)或0分」，且未加權之級分和高於採計科目組

合最低登記標準者，仍可登記分發。

採計術科校系得於該校系選系說明中限定其術科成績任一採計項目0分者不予分發。

 志願序至多可登記100個志願。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依據考生所登記志願序進行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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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完整招生簡章

60



分發入學-採計科目規則

學測(X)、分科測驗(Y)

規則：
1. 3≦X+Y+術科≦5
2. X ≦4
3. Y ≧1
4. 同分參酌科目依採計科目設定3~5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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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

國文(國選+國寫)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15級分

百分

現行

國文(國綜+國寫)
英文
數學A、數學B
社會
自然

學測

分科測驗

15級分

60級分

111學年度以後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數學乙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與社會

國文
英文
數學甲
數學乙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與社會

轉換成
60級分
提供

分發入學
採計

110.8.25
常委會決議通過

將提會員大會修正方案

分
發
入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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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參採科目數

檢定：學測或英聽，至多2科
採計：可加權

3科 ≦ 學測+術科+分科 ≦ 5科

學測 至多4科；分科至少1科 增加分發入學同分參酌比序項目，為使
用所有考科，由原本的3項改為3-5項，
除了比各科級分外，如最後仍同分的話
則可依序比各採計科目的原始分數

同分參酌：校系自訂3-5科

100個志願，依學生志願分發

音樂術科校系於分發入學管道暫緩施行分科測驗（Y）
考科≧1規定一年，但112學年度起則須依大學多元入
學方案分發入學管道採計科目數規定辦理

學科能力測驗及英

語聽力檢定標準 

指定考試採計科

目及方法 
同分參酌順序 選系說明 

--- 

國文      ×2.00 

英文      ×1.50 

數學 B     ×1.00 

歷史      ×1.00 

地理      ×1.00 

1 國文 
本系為幼兒師資培育學

系，學生都可修習教保

專業課程及幼兒園教師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2 英文 

3 數學 B 

4 歷史 

5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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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分發入學-學測數學科採計必
須與招聯會公告一致

64

學系 112分發入學
教育學系 數學B

諮商與輔導學系 數學B

特殊教育學系 數學B

幼兒教育學系 數學B

體育學系 數學B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不參採
國語文學系 數學B

英語學系 不參採
應用數學系 數學甲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自然組)數學甲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社會組)數學B

學系 112分發入學
材料科學系 數學甲
電機工程學系 數學甲
資訊工程學系 數學甲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數學甲
生物科技學系 不參採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不參採
音樂學系 不參採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不參採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數學B

行政管理學系 數學B

經營與管理學系 數學B



分發入學-規劃注意事項

 建議各學系請勿設定英聽及學測檢定標準。

 分科測驗(Y)至少必須採計1科，總採計科目數(X+Y+術科)不得低於3科。

 音樂學系及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建議循往例，於「選系說明」中限定
「術科考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0分」。

 建議體育學系得比照本校藝術類科系於「選系說明」中限定「術科考
試之任一採計項目不得0分」。

 請各學系於「選系說明」善加說明學系特色及注意事項，另請統一加
上學系網址及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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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招生專業化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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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招生專業化發展目標

協助各學系精進書審能力尺規。

協助各學系建立面試評量尺規。

協助各學系訂定甄試準備指引。

協助各學系認識108課綱素養導向育才策略。

精進IR研究，協助各系規劃招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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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112學年規劃

預告：
預計112年2月
公告備審資料和
面試準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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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他校書審準備指引(參考)
國立大學 師範大學 私立大學

區域 學年 學校 區域 學年 學校 區域 學年 學校

北部

111 國立臺灣大學 北部 11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北部

111 中國文化大學

111 國立政治大學 中部 11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 東吳大學

111 國立臺北大學 南部 11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1 銘傳大學

111 國立中央大學 111 輔仁大學
111 國立清華大學 111 淡江大學

11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1 中原大學

11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中部

111 東海大學

中部

111 國立聯合大學 111 逢甲大學
111 國立中興大學 111 靜宜大學

11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1 亞洲大學

111 國立中正大學 111 長榮大學
111 國立嘉義大學 南部 111 義守大學

南部

111 國立成功大學
111 國立中山大學
111 國立高雄大學
111 國立屏東大學

離島 111 國立金門大學

【 】111學年度申請入學包括書審指引+面試指引

https://www.aca.ntu.edu.tw/w/aca/A02_22032809050457060
https://exam.ntue.edu.tw/Board/news_detail.asp?iid=1830
https://ap2.pccu.edu.tw/Enroll/examPublic/07/Landing.aspx?Type=BookingGuide
http://aca.nccu.edu.tw/exam/111/ApplicationGuide/A02Link.pdf
https://as.ntcu.edu.tw/front/recruit_apply/recruit_apply_12/news.php?ID=bnRjdV9yZWNydWl0JnJlY3J1aXRfYXBwbHlfMTI=&Sn=274
https://entrance.exam.scu.edu.tw/content/%E6%9C%AC%E6%A0%A1111%E5%AD%B8%E5%B9%B4%E5%BA%A6%E7%94%B3%E8%AB%8B%E5%85%A5%E5%AD%B8%E5%82%99%E5%AF%A9%E8%B3%87%E6%96%99%E6%BA%96%E5%82%99%E6%8C%87%E5%BC%95%E6%9A%A8%E7%9B%B8%E9%97%9C%E8%B3%87%E8%A8%8A%E5%85%AC%E5%91%8A
https://www.ntpu.edu.tw/admin/a7/org/a7-3/files/down/1110302ntpuguide.pdf.pdf
https://c.nknu.edu.tw/aca/Album_Images.aspx?Aid=35&GI=4
https://admission.mcu.edu.tw/content/%E5%A4%A7%E5%AD%B8%E5%80%8B%E4%BA%BA%E7%94%B3%E8%AB%8B%E5%85%A5%E5%AD%B8-%E8%A9%95%E6%A0%B8%E9%A0%85%E7%9B%AE%E8%88%87%E8%A9%95%E5%AE%9A%E6%A8%99%E6%BA%96
https://admission.ncu.edu.tw/zh-TW/article/2022-02-21%2013:53:34/8
https://api-gateway.fju.edu.tw/Admission/data/Bulletins/b02b0014-c34b-4958-94ba-9fdcafc4f689.htm
https://adms.site.nthu.edu.tw/p/406-1207-221570,r1289.php?Lang=zh-tw
https://adms.tku.edu.tw/Front/111University/Learning/Page.aspx?id=RbtCbgqudXM=
https://adm.ym.edu.tw/p/406-1004-43061,r374.php?Lang=zh-tw
https://acadm.cycu.edu.tw/111cycuadmissionpage/
https://admissionex.tnua.edu.tw/tnua/cac/guide/
https://exam.thu.edu.tw:8443/EXAM/noticedoc.jsp?DOC=32&Y=111
https://enroll.nuu.edu.tw/p/405-1065-37216,c2550.php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DoJbFKQo-7pP4_iPW8i16RV9oROKRM/view
http://recruit.nchu.edu.tw/college-exam/CAAC/111/111APP_S2ReDirDept.pdf
https://adms.pu.edu.tw/p/406-1123-24593,r952.php
https://www.docs.ncnu.edu.tw/admission_pro/1110211-2/
https://rd.asia.edu.tw/zh_tw/specialization/Study_preparation
https://bach.ccu.edu.tw/Site/ccuas/dir_qcgfD7
https://dweb.cjcu.edu.tw/admission/article/6243
https://www.ncyu.edu.tw/newsite/content9old.aspx?site_content_sn=65399
https://www2.isu.edu.tw/upload/703/6/dept_2_4.pdf?V01
https://adms-acad.ncku.edu.tw/p/412-1044-26389.php?Lang=zh-tw
http://sdo108.nsysu.edu.tw/home
https://admissions.nuk.edu.tw/p/405-1006-34148,c869.php?Lang=zh-tw
https://admission.nptu.edu.tw/p/412-1005-12870.php
https://www.nqu.edu.tw/teach/index.php?code=list&ids=3375


114分科測驗數學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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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數學領綱

1. 對於高數學需求學生，11年級可修數學A、然後12年級再修數學甲。

2. 對於不同面向數學需求學生， 11年級可修數學A、然後12年級再修數學甲
或數學乙。

3. 對於低數學需求學生，可以11年級只修數學B。

4. 數學課程領綱設計盡量使轉軌不致太困難，使得在11年級修數學B學生，有
機會補足數學乙所需之先備知識(部分數學A)而選修數學乙。

5. 高中現場教師說，數學B內容只有數學A的一半至三分之一，且偏易。高中
老師批評數學B所教內容少，銜接數學甲、數學乙均有問題，學生需要補
40~60小時的課程才可能銜接上。所以國教署推出線上補救課
程…..(https://udn.com/news/story/6898/543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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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數學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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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數學A、數學B學習內容比較

數學A獨有 數學A、B共有 數學B獨有

1.和差角公式
2.正餘弦的疊合
3.三角函數的圖形(餘弦與正切)

4.對數律
5.平面向量(含柯西不等式)

6.二階行列式
7.空間向量的運算
8.三階行列式
9.空間中的平面與直線方程式
10.三元一次聯立方程組
11.平面上的線性變換
12.二階轉移方陣

1.正弦函數圖形
2.指數、對數函數及其應用，
3.平面向量的運算
4.空間概念
5.空間坐標系
6.二元一次方程組的意函，
7.矩陣之加、減、乘及二階反
方陣

8.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條件
機率、貝氏定理

1.連續複利與e的認識、自然
對數

2.平面上的比例
3.空間概念(含經緯度)

4.平面與圓錐截痕
5.列聯表與文式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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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數學甲、數學乙學習內容比較
數學甲獨有 數學甲、乙共有 數學乙獨有

1.數列的極限
2.複數的極式
3.複數的幾何意涵
4.隸美弗定理
5.複數的n次方根
6.拋物線、橢圓、雙曲線的標準式、橢圓的參
數式。

7.函數的極限(含絕對值函數和分段定義函數)

8.導函數(含微分乘法律、除法律、連鎖律、高
階導數、一次估計)

9.黎曼和
10.積分(多項式函數的反導函數與不定積分)

11.積分的應用(含圓的面積、球的體積、切片
積分法、旋轉體體積)

12.幾何分布

1.無窮等比級數
2.複數平面
3.方程式的虛根、代數基本定
理、實係數方程式虛根成對
性質

4.函數(含合成函數)

5.函數的極限
6.微分(多項式函數之導函數)

7.導函數
8.積分(含一次與二次函數的反
導函數與定積分)

9.離散型隨機變數
10.二項分布

1.線性規劃
2.導函數(導數的邊際意涵)

3.積分的應用(總量與剩餘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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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與110(114)各考科測驗範圍課綱
學分數比較

學測各考科測驗範圍學分數 分科測驗/指考各考科測驗範圍學分數

國
文

英
文

數
A

數
B

自
然

社
會

國
文

英
文

數
甲

數
乙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歷
史

地
理

公
民

108

課
綱

20 18 16 16 8+4 18
16+

8

16+

8

2+1

+10

2+1

+10

2+1

+10
6+8 6+8 6+8

99/

101

課
綱

20 20 16 8+8 24 24 24
16+

8

16+

6
4+9 6+8

4+1

0
8+6

8+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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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分科測驗「數學乙」測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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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級
數學乙

分科測驗
數學乙

10年級
數學

11年級
數學B

11年級
數學A



114數學科採計「數學乙」調查

 循往例教育部可能預計於今年下半年調查114學年度各學系
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之數學科參採情形，以提
供在學高中生作為規劃高中數學修課地圖參考依據。

數學科調查作業會影響114繁星推薦、申
請入學、分發入學招生簡章，請學系應審
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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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吝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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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調查諮詢聯絡窗口
 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學習準備建議方向、數學科：楊富

仲(分機241)

 分發入學、數學科：汪恆斌，分機242

 招生專業化、IR議題討論、學習準備建議方向、數學科：
江培銘(分機218)、林晏如(分機244)、許世宏(分機228)


